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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
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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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司资本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营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的唯一来源，因此作

为公司受托人的董事应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 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实践中仍然存在董事履

行催缴义务的责任类型不明、判断标准缺失、责任承担方式不明等诸多监管瑕疵，应进一步明确董事应对公

司承担的责任类型、确定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相应责任并应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期为完善该制度提

供参考。
关键词：董事；出资义务；监管瑕疵；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６０４９（２０２４）０５ ００５７ ０９

一、 引言

公司是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法人组织形式，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设立和运营的重要保障。 股东出

资义务的履行不仅关系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也关系到其他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

益。 因此，对股东出资义务的监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必要措

施。 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往往存在瑕疵或者违规，如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

出资、低值高估出资、抽逃出资等。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的信誉和财务状况，也给其他股东、债权

人和社会公众造成了损失或者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向公司补足出资、向其他规范出资

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等。
然而，在监管股东出资义务的过程中，除了股东本身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主体不能忽视，那就是公司董事。 作为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者，如果董事未尽其职责而使得股东

出资存在瑕疵或者违规，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在不同情况下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仍然存在一定

争议。 本文将以此为研究问题，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例，探讨董事对股

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和完善建议［１］。
二、 研究综述

关于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

果和观点，我国立法亦有所体现。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 董事的义务与法律责任

董事是公司的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者，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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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忠实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公司利益为最高目标，不得损

害公司利益或者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勤勉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合理的注意和审慎履行职务，不得

玩忽职守或者怠于管理。 如果董事违反了忠实义务或者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２］。
在股东出资义务的监管方面，董事应当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进行监督和督促，以保证公司资本充

实和稳定。 这是董事勤勉义务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董事对公司负有的法定职责。 如果因董事未尽

其职责而导致股东出资存在瑕疵或者违规，其是否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一个具有争

议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在国内，虽然历经数次《公司法》修改，但对于这一问题的法律规定仍不明确。 《公司法》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４９ 条只规定了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并没有

明确规定董事对股东出资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１３ 条第 ４ 款则规定了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

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尽《公司法》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４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义

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形。 这一规定虽然扩大了董事对股东

出资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范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只适用于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

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而不适用于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形；只适用于请求未尽《公司法》（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４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义务而导致

出资未缴足的情形，而不适用于请求未尽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而导致

出资存在瑕疵或者违规的情形；只适用于请求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形，而不明确该相应责任的类型、
内容、范围、条件等。 新《公司法》第 ５１ 条则规定对公司成立后未核查股东出资情况而造成公司损

失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该条款相较之前的《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有所进步，但仍未完全

解决上述问题，且对于董事是否负有催缴义务、何谓负有责任的董事、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何

种赔偿责任亦未予明确。 因此，关于董事对股东出资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仍有必要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３］ 。
在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规定也有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业务判断规则，即法院不对董事的业务决策进行审查，只要董事在作出决策时没

有违反忠实义务或者勤勉义务，即使决策结果不利于公司或者股东，也不会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规则

强调尊重董事的自主性和专业性，避免法院对董事的过度干预和后见之明，但也可能导致董事对股东

出资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难以追究；另一类是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过错责任规则，即法院可以对

董事的业务决策进行审查，如果董事在作出决策时没有遵守合理的注意和审慎标准，即使没有故意或

无重大过失，也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规则强调保护公司或者股东的利益，避免董事的不负责任或

者低效率，但也可能导致董事的过度谨慎或者消极怠工［４］。
（二） 监管瑕疵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监管瑕疵是指在监管股东出资义务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监管主体未能有效履行监管职

责或者监管手段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而造成监管目标未能实现或者实现不完善的现象。 监管瑕疵与公

司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指公司内部和外部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目标而建

立的一套制度安排和行为规范。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化。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决公司内部和外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问题。 股东出资义务是公司治理

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其他股东、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社会公众等多方之间的

利益关系。 如果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将会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导致公司治理目标难

以实现或者实现不完善［５］。
监管瑕疵的后果和影响是严重的。 从公司本身来看，监管瑕疵会导致公司资本不充足或者不稳

定，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和债务压力，甚至导致公司的财务危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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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看，监管瑕疵会导致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损失，影响其他股

东的信心和合作意愿，增加其他股东的投资风险和成本，甚至导致其他股东的退出或者诉讼；从社会

公众来看，监管瑕疵会导致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无法实现，影响公司债权人的信用和回收

能力，增加公司债权人的债务风险和损失，甚至导致对公司债权人的追偿或者清算；从市场秩序来看，
监管瑕疵会导致市场信息的扭曲或者失真，影响市场主体的判断和决策，增加市场主体的交易风险和

成本，甚至导致市场主体的退出或者抵制［６］。
（三） 国内外关于董事监管责任的研究方向

关于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

成果和观点。 这些成果和观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对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

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的界定和概念化。 这是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决的基础。 二是对董事对

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为什么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

在监管瑕疵需承担法律责任？ 该法律责任有什么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该法律责任有什么效果和影

响？ 以上几个问题是对该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和评价的依据［７］。 三是对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

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的比较研究和借鉴启示。 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对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

疵的法律责任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规定和做法？ 这些不同的规定和做法有什么优劣和差异？ 我们可以

从这些不同的规定和做法中借鉴或者学习什么？ 以上几个问题是对该问题进行改进和完善的参考。
四是对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如何有效地解决董事对股

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 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和

方法？ 以上几个问题是对该问题进行实践操作和应用的指导。
三、 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

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其中，勤勉义务包括

了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监督和督促。 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

东履行出资义务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 因此，董事应当尽职调查股东的出资情况，及时了解股

东是否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否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出资，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或者虚假出资的情形等。
董事还应当履行催缴义务，即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向股东催缴出资，并采取必

要的措施保护公司利益，如向有关部门报告、向法院起诉等。
（一） 董事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

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在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

法律责任问题中，董事的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董事应当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指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对相关信息进行仔细、全

面地核实和审查的行为。 董事应当积极主动地获取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客观、全面地

评估。 他们应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以及与股东出资相关的各项合同和协议等内容。 通

过充分的尽职调查，董事可以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股东

利益。
其次，董事需要履行其法定义务。 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有责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按

照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决议执行自己的职责。 他们应当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董事应当确保公司的决策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 如果董事在尽职调查过程

中发现了有关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情况，他们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股东利益并防止进一

步损失。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董事的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

和复杂性，董事可能无法完全获取到所有相关信息。 这就需要他们依靠专业人士的帮助进行分析和

评估。 其次，在一些情况下，董事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导致其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

责［８］。 此外，董事在决策过程中还可能面临时间压力、经验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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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董事的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 首先，公司可以建立健

全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向董事提供。 其次，董事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

养和业务水平，加强对公司经营情况的了解。 此外，公司还可以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或委员会，对董

事的职责履行进行监督和评估。
综上所述，董事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在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中起着重要

作用。 董事应当通过充分的尽职调查获取相关信息，并履行其法定义务，保护股东利益。 同时，需要

注意解决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加强董事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以及建立有效的监督

机制。 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董事履行其责任，并维护股东利益。
（二） 董事的过失和故意行为

董事如果未尽职调查和义务履行，导致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情形下，董事的过错表现为消极不作为，即违反了勤勉义务。 如前所述，
根据新《公司法》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三）》第 １３ 条第 ４ 款的规定，若董事在公司设立后未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核查或未按要求发出

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则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董事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尽职义务核

查股东的出资情况，则未履行勤勉义务的股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董事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股东

追偿［９］。
董事如果故意协助股东抽逃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导致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破产清算的，也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情形下，董事的过错表现为积极作为，即违反了忠实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规定：“管理人依据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并将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公司法》第 ５３ 条

进一步明确，对抽逃出资行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三） 董事的违法行为和刑事责任

董事如果为了逃避对股东出资义务的监督和督促，或者为了协助股东抽逃出资或者虚假出资，而
采取伪造、隐匿、毁灭公司财产、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手段，妨碍公司债权人行使权利

的，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１０］。 根

据该条规定：“公司、企业破产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隐匿、转移、变卖、毁损公司、企业的财

产，或者伪造、隐匿会计账簿，妨碍债权人行使清偿权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 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探讨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本文选取了国内外

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案例进行分析。 这些案例涉及了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的内容、性质、违反

的构成和认定、责任的承担和救济等方面，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处理方式，也暴

露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一） 国内相关案例分析

“斯曼特”案中，深圳斯曼特公司因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而导致破产清算，破产管理人起诉六名同

时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和公司董事的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最高院改判被告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认为被告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并且其消极不作为与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

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这一判决引发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主要涉及董事对

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的法理基础、法律性质、义务违反的构成和认定、责任的承担和救济等问题［１１］。
该案反映了股东未按时按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履行出资义务，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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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资本不真实或不完整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实务中非常普遍，但是现行法律法规中既未明确规

定董事负有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催缴义务，也未对相应责任的承担进行具体规定。
这一判决给公司、股东和董事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后果，主要有公司可能被撤销或吊销营业执照、被责

令清算或被申请破产清算、被索赔或被追缴出资、股东可能被追究责任或被限制权利、董事可能要承

担包括连带责任在内的相应责任等。 为了避免或减少这些风险后果，投资者和管理者应当采取一些

预防措施和救济方式，如按时按额履行出资义务、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时进行评估或转移所有权或使用

权、不以借款或其他债务出资、向公司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及时履行催缴义务等。
（二） 国际类似案例比较研究

该案例涉及一家名为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以下简称 ＢＦＧ）的公司，该公司从事租赁融资业务，
通过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和股票来筹集资金。 ＢＦＧ 的创始人和总裁是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ｅｎｎｅｔｔ（以下简称 Ｂｅｎ⁃
ｎｅｔｔ），他同时也是 ＢＦＧ 的董事之一。 ＢＦＧ 的其他董事有 Ｂｅｎｎｅｔｔ 的父亲、妹妹和两名外部人士。 ＢＦＧ
的股东有 Ｂｅｎｎｅｔｔ、他的家庭成员和一些投资者。

１９９６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 ＳＥＣ）对 ＢＦＧ 进行调查，发现 ＢＦＧ 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

和欺诈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ＢＦＧ 通过虚构或重复出售租赁合同，向投资者夸大其资产和收入，欺
骗投资者购买其债券和股票。 ＢＦＧ 通过虚构或重复抵押租赁合同，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欺骗债权人提供其融资。 ＢＦＧ 通过虚构或重复转让租赁合同，向其他租赁公司获取佣金，欺骗合作伙

伴提供其业务。 ＢＦＧ 通过虚构或重复支付租赁合同的租金，向投资者、债权人和合作伙伴支付利息、
本金和佣金，维持其现金流和信誉。

此后，ＳＥＣ 对 ＢＦＧ 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冻结其资产。 同时，美国司法部对 Ｂｅｎｎｅｔｔ 提起刑事诉

讼，并将其逮捕。 随后，ＢＦＧ 被宣告破产，并由破产管理人接管。 在此过程中，包括 Ｂｅｎｎｅｔｔ 在内的

ＢＦＧ 全部董事和股东也受到了 ＳＥＣ、破产管理人、投资者、债权人和合作伙伴等多方的民事责任

追究［１２］。
在该案例中，ＳＥＣ 及破产管理人等追究包括 Ｂｅｎｎｅｔｔ 在内的董事的刑事或民事责任主要基于董事

在 ＢＦＧ 经营过程中，对 ＢＦＧ 存在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侵害投资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没有尽到

监督义务，甚至存在积极作为的不当行为。
五、 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困境

（一） 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类型不明确

《公司法》将勤勉义务确立为追究董事责任的基础，通过法律规定的具象化，将董事的勤勉义务由

原则义务转变为具体的行为义务。 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增强董事及高管对勤勉义务的遵循，确保公司

的稳定运作，并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新《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虽然规定了公司设立后及增资时董事的勤勉义务，但对于具体的义

务形态、催缴义务、责任承担等问题仍未予以进一步明确，对于股东责任的违约抑或是侵权的属性也

未明确。 事实上，在实践中，如果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足额出资，公司或公司债权人不仅可以要

求董事在增资阶段承担责任，还可以要求董事在公司其他阶段承担责任。 如果在类似情况下做出类

似或相同的决定，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将受到质疑。 关于董事的催缴时

间问题，董事可以向投资期限届满的股东催缴注册资本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可以向投资期限未届满

的股东进行催缴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１３］。 １９９３ 年颁布《公司法》时，采用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度，规定每位股东只能认缴一次出资。 然而，２００５ 年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原有的法定资本制

度，允许股东按初始实缴资本的一定比例出资，而不是一次性出资。 这一新制度通过认购初始实缴资

本的一定比例，而不是一次性认购全部资本，并限制此后的认购期，使公司的资本保值增值成为可能。
直到 ２０１３ 年修订后，才建立了认缴制。 在认缴制度下，股东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认购股本并缴入公司，
并没有强制性的股本认购期限。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 日，《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

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与新《公司法》同步施行，该规定对新设公司与存量公司的认缴出资实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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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了重大调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董事必须遵守现行的公司资本制度履行勤勉义务。 上述

规定对董事的催缴出资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类型也变

得更加迫切。
（二） 缺乏董事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判断标准

从董事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法律分析来看，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判断董事履行催缴出

资义务的标准。 虽然新《公司法》规定董事发现股东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后应发送催缴通知书，但催

缴通知书的发放主体为公司，并未明确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催缴事宜进行衔接，难以判断董事的勤勉义

务是否具化为催缴出资义务［１４］。 判断董事是否履行催缴出资义务，既要看相关董事的主观因素，也
要看其作为董事自身的客观要求，这也是迟迟无法判断董事是否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因素是缺乏确定董事是否履行其催缴出资义务的明确标准，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不同，不可能简单地参照其他国家更完整的参照系统。 如果有确定董事勤勉义务内容的标

准，将会对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英国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认定同样来源于以往的判例。

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认定标准，最早可追溯于罗默法官在 １９２５ 年城市火灾保险公司上诉案中的判

决，通过该判决可以看出，英国事实上采用主观标准对董事勤勉义务进行考量。 这一标准使得有能力

的董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被期望履行更多的职责。 相比之下，能力较差的董事则要履行较少的

职责。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英国法律中衡量董事勤勉义务的标准逐渐转化为客观标准，但将这一

标准完全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公司和不同类型的董事，亦有不当之处。 事实上，针对不同公司的自身实

际和不同发展情况，对董事履行其勤勉义务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对此进行了

回应，对于一般的非执行董事来说，只要他们对其所涉及的公司事务负责，并尽最大努力达到最高标

准，主观标准就适用。 对于负有专业责任的非执行董事，则适用适当的客观标准。 对于主要负责公司

管理的执行董事，则适用与其能力相称的更严格的客观标准。
（三） 责任机制不完备

第一，对于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董事应承担的责任方式并不明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董事未

履行催缴出资义务应当按照新《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释（三）》的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但基于上述规

定，董事需承担的责任为“赔偿责任”及“相应责任”，事实上，责任承担有多种类型，董事究竟需要承

担何种类型的责任，并未对此进行明确，很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偏差。 第二，缺乏减轻董事责任的

机制。 新《公司法》虽然进一步明确了关于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但并未出台相应的免责规

定。 从《公司法》全文来看，似乎通过第 １２５ 条“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
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这一内容赋予董事“免死金牌”，根据该条规定，董事似乎可以通过对决议投反对

票而免除责任。 但在实践中，出于各种原因，许多董事可能会选择同意决议，而不是明确表示反对。
特别是，他们可能会出于各方面压力而选择同意决议或表明异议但不记载于会议记录［１５］。

笔者认为，董事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机制不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公司法》对董事的

催缴出资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说明董事不履行催缴出资义务应承担责任的原因。 由于法律

没有相关规定，追究董事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也就没有了依据。 之所以没有规定减轻董事责

任的机制，可能是因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缺乏对这种机制的需求。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股东诉

讼制度的发展，存在着限制董事责任的法律规定。 这种诉讼制度的发展意味着董事可以被起诉，在此

情况下，许多董事不愿面对如此严重的风险，选择辞去董事职务，这可能对公司发展产生制约［１６］。
六、 法律改进与完善建议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分析，发现了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

的现状、原因和影响，提出了以下几点法律改进与完善建议：
（一） 明确董事应对公司承担的责任类型

在我国，民事责任可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新《公司法》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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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公司设立后及增资过程中的董

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并未详细规定董事失职所产生的责任方式［１７］。
关于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是基于侵权行为还是违反合同，存在争议。 英美法体系强烈

支持将董事违反谨慎义务的行为视为违反合同。 董事作为受托人行事，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董事之间

的合同，董事代表公司承担合同义务，违反这些义务的责任属于违约行为。 支持这种“违约责任”立场

的论点是，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受托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是事实上的合同，都是董事承担催缴出资

义务的来源，如果董事违反了催缴出资义务，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董事是否

违反了勤勉义务或受信义务，他们都应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 对公司董事违约责任的分析表明，违反

勤勉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董事的人际交往能力、公司道德品质和市场风险等保护性

因素并不能决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能否抵消侵权责任的成立。
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认为董事

违反勤勉义务应当承担责任。 换言之，董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属于“违约”。 从上文可以看出，本文对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采用了“代理理论”。 在此背景下，“索
赔原因”的概念可用于分析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责任。 近年来，请求权基础理论已在中国法学教

育界生根发芽，其基本思想是，在请求权的基础上，运用司法三段论的方法，找出相应的法律规范，查
明事实，得出结论。 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请求权并不局限于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还可以依据法

律行为或法律规范。 但在法院实践中，一个案件往往存在多个诉讼请求，有必要对多个诉讼请求进行

审理。 首先审理基于合同的诉讼请求，然后审理基于类似合同的诉讼请求，接着审理基于管理权或财

产权但无因果关系的诉讼请求，然后审理基于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最后审理基于侵权行为的诉讼请

求。 由于公司和董事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关系，并且《民法典》适用于他们之间的纠纷，因此《民法

典》中规定的债权人原则自然也适用于解决公司和董事之间的纠纷，这就确定了董事承担责任类型的

基础，即以合同（合意）为基础的违约损害赔偿［１８］。
（二） 明确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的相应责任

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营自主模式，二是以日本为

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侵权责任模式。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自治模式中，法官

只判定董事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属于企业自治的范围。 美国印第安纳州法院

认为，除非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董事不承担责任。 日本《公司法》第 ４２５ 条规定，董事对履行职

责时的疏忽负有责任。 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９３ 条规定，董事必须保守公司秘密，诚实负责地管理公

司［１９］。 如果董事违反其职责，其必须作为连带责任人进行赔偿。 在日本，关于董事责任的相关法律

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也根据明确董事责任的需要而有所不同。 在董事未能援引注意义务的情况

下，有关董事责任的判断依据是董事是否未能履行其股东出资催缴义务而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董事

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失，则董事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作为股东，董事必须承担良好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如果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并给公司造成损失，自然必

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责任的构成要件，董事作为责任主体，不仅要对与董事行为有因果关系的

事实损害负全责，还要对事实确定的损害负全责。 董事连带责任一词源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１３ 条的系统解释。 该条第 １ 款规定了股东对公

司的出资义务，第 ２ 款规定了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责任，第 ３ 款规定了发起人对出资的担保责

任，第 ４ 条规定了董事对增资的连带责任。
事实上，《公司法》 （２０１３ 年）的全面认缴制改革使得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催缴问题逐渐显

现［２０］。 在新《公司法》实施之前，关于董事是否应承担催缴责任的问题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存在争

论。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董事对公司的勤勉义务要求他们定期检查股东的出资情况，并向逾期未

交款的股东进行催促；如果未能及时履行该职责而导致公司损失，则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反对者则认

为，将催缴义务强加于董事会增加其负担，出资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不应涉及董事。 从信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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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角度来看，确保出资真实、准确且不受侵害属于董事的信义责任，因此，他们有必要履行催缴职责。
然而，当董事因未尽此职责给公司带来损失时，其所需承担的责任并非针对股东出资债务，而是指向

公司的实际损失，例如利息损失或因另行借贷而增加的债务负担。 同样，在处理股东抽逃出资的问题

上，除了要求股东返还抽逃资金外，董事所需负责的范围也限于公司的实际损失，即“由于股东抽逃资

金造成公司的资金成本被占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关于公司设立后增资过程

中未足额增资的董事责任，这从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由于董事对公司的勤勉义务，如果因其没有妥善

履行该职责导致了公司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２１］。
（三） 应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董事责任保险是一种职业赔偿险，专门针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过失进行调查，并追究

其相应责任，由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 如果董事在履行职务时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并需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则可以适用该保险计划。 受到损失影响的人可能有权获得进一步的赔偿。 在

一些发达国家，董事责任保险已被广泛应用。 例如，美国纽约州法律第 ７２７ 条规定，公司可为董事投

保，以覆盖公司依法可能需要承担的任何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可能面临的任何义务。 然而，该类保险不

包括因董事行为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而造成的损失。 中国首个关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在 ２００２ 年

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提出。 根据这一规范，上市公司可以为其董事购买相关保障，但此类保

险不涵盖因违法或违章所引起的责任。 这些细节表明，我国目前对董事责任保险承保范围仅限于上

市公司。 虽然资金不足的股东的资源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但如果董事必须为资金不足的股东承

担更重的负担，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将董事责任保险计划引入有

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董事的责任，并按其薪酬比例限制与其责任相对应地补足出

资额［２２］。
不可否认，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 这是因为，当公司利益与

董事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甚至可能以牺牲公司的整体利益来

保护自己的权益。 该保险计划无疑会显著提高董事进行投机行为的几率。 但事实上，放弃对董事利

益的保护存在道德风险。 一般来说，公司董事受教育水平越高，道德风险出现的几率就越低。 将此制

度与管理决策标准相结合，可以有效填补道德风险，并守护董事的合法权益。
七、 结语

为了更好地解决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存在监管瑕疵的法律责任问题，需要从立法、司法、行政、公
司等多个层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定、监管机制、治理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等，提高

公司注册资本真实性和完整性，保障公司利益和声誉，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和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

的权益，从国际比较和借鉴的角度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该问题上的

经验与教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解决方案与方法。

参考文献：

［１］刘迎霜． 资本认缴制：股东出资自由与公司资本自治［Ｊ］． 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３（８）：１６４ １７６．

［２］罗昆，刘伟． 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出资责任研究［Ｊ］． 南大法学，２０２３（４）：１８ ２９．

［３］张其鉴． 股东出资义务约定性及其限制的命题确立与运用———基于债法与公司法二元系统的分析［Ｊ］． 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２０２３，２６（３）：１２１ １３８．

［４］杨永清，潘勇锋． 公司法修订若干问题探讨［Ｊ］． 法律适用，２０２３（１）：２３ ３４．

［５］李建伟，高玉贺．违法减资的责任配置研究———新《公司法》第 ２２６ 条的解释论立场［Ｊ］．北方法学，２０２４，１８（４）：６５ ８２．

［６］王翔． 新《公司法》时代背景与内容解读［Ｊ］．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４（２）：３９ ５０．

［７］龚博． 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的改进及其适用［Ｊ］．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３０（３）：７７ ８７．

［８］王艺璇． 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公司法解释［Ｊ］．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２６（４）：９８ １０８．

—４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李建伟，岳万兵．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公司资本制度视角的考察［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２）：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０］赵树文． 范式转换：系统论视阈下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修正及其制度实现［Ｊ］． 学术论坛，２０２２，４５（１）：８３ ９７．

［１１］张其鉴． 股东出资义务的请求权主体研究———兼评《民法典》合伙合同、利他合同条款［ Ｊ］． 法商研究，２０２２，３９

（１）：１１４ １２７．

［１２］朱慈蕴． 股东出资义务的性质与公司资本制度完善［Ｊ］． 清华法学，２０２２，１６（２）：７５ ９２．

［１３］陈龙． 新公司法下董事会催缴出资制度的理解适用［Ｎ］． 山西科技报，２０２４ ０９ ０２（Ｂ０６）．

［１４］王毓莹． 公司减资规则的反思与重构［Ｊ］．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４，４６（１）：２１ ４１．

［１５］于莹，申玮． 股东失权制度的法律构造［Ｊ］．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３，６３（６）：３２ ４４ ＋ ２３０ ２３１．

［１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 公司减资要件分析与裁判规则研究［Ｊ］． 人民司法，２０２３（２８）：９４ ９９．

［１７］冯辉． 加速出资的法律构造———以公司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为视角［Ｊ］． 现代法学，２０２１，４３（６）：１２３ １３５．

［１８］邹学庚． 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兼评“斯曼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Ｊ］．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２）：１０２ １１８．

［１９］王瑜． 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催缴出资中的适用———兼评“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

责任纠纷案”［Ｊ］． 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０（９）：１１１ １１６．

［２０］钱玉林．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Ｊ］． 法学研究，２０２０，４２（６）：１１４ １２７．

［２１］刘燕，王秋豪． 公司资本流出与债权人利益保护———法律路径与选择［Ｊ］． 财经法学，２０２０（６）：３ １８．

［２２］周游． 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以新《公司法》第 ４７—５４ 条为轴线［Ｊ］． 交大法学，２０２４（５）：６３ ７９．
（责任编辑：陈　 春；英文校对：谈书墨）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ＱＩＵ Ｒ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ｌｉｍｉｔ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ｐ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ｗｈｏ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ｍｐ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５６—


